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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期限
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记者从深圳市人社局获悉，2016年6

月2日，李先生与深圳一证券公司建立劳

动关系，双方签订期限自2016年6月2日

至2019年6月1日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

定试用期从2016年6月2日起至2016年

12月1日止，试用期工资为3000元/月。

同年12月2日，证券公司以李先生未通

过专业资格考试为由，要求延长李先生的试

用期。李先生同意后双方劳动关系继续保

持。2017年3月23日，李先生通过专业资

格考试后，该证券公司同意其转正并批准转

正薪酬及福利自2017年4月开始执行。

至此，李先生实际履行了10个月试用

期，转正后基本工资为4500元/月。

2017年8月11日，证券公司因撤点需

要，决定与李先生解除劳动关系。李先生

要求该公司支付违法延长试用期的赔偿金

时遭到拒绝，于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案例中，该证券公司因李先生未通过

专业资格考试延长试用期，导致李先生实

际履行了10个月的试用期，超过劳动合同

法对于试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的强

制性规定。仲裁委对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律

规定的4个月试用期，要求证券公司以试

用期满月工资的标准向李先生支付赔偿金

1.8万元（4500元/月×4个月）。

深圳市人社局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签订劳动合同时要关注试用期相关

条款。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

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

限为劳动合同期限。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

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

同约定工资的80%。”这名工作人员说，

“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要根据合同期

限来判断试用期时间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同时判断试用期的工资水平是否符合国家

法律规定。”

问问诚信
假简历怎可作“敲门砖”

劳动者填写入职资料不真实，被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他可以要求拿赔偿金吗？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样一个案

例——

2017年3月2日，古某入职深圳某珠

宝公司。同年3月31日双方签订了劳动

合同，合同期限自2017年3月2日至2018

年3月31日，试用期2个月。

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古某保证其向

公司提供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离职证

明、体检证明、教育背景、工作经验等情况

的文件上所载的内容均属真实、准确、完

整。

2017年4月27日，该珠宝公司向古某

出具《试用期不合格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理由是：古某有迟到、请假、考勤舞弊、私自

外出未打卡下班行为；入职资料不真实，未

按要求提交最近一份工作的离职证明。

4月28日双方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后古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1.2万元。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根据古某填写的入

职资料及社保清单，其填写的入职资料与社

保清单载明用人单位情况明显不一致。

在古某填写的入职审批表中，工作经

历为，2014年7月至2015年8月在深圳某

珠宝有限公司任职；2015年10月至2016

年8月在深圳某电子商务公司任职。不过，

参保证明显示，古某2015年5月至11月，

2016年6月、9月、10月都没有参保记录。

同时，古某在关于迟到的陈述与其在

仲裁时陈述不一致。根据庭审时陈述及考

勤表记载情况，古某在该珠宝公司工作试

用期内，多次有迟到情况发生。

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古某的诉求。

“作为公司员工，就职时如实填写履

历、在工作时按照公司正常工作时间上下

班，是基本义务，应当予以遵守。且双方在

合同中也有明确约定劳动者如果提供虚假

简历，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

该珠宝公司以上述两点理由解除双方之间

劳动关系，并无不妥。”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四庭法官罗焕湘说，“职场中，用人单位要

诚信，劳动者也要诚信。”

看看合同
重要事项都得书面来明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签订劳动合同是

避免劳动争议纠纷的关键，也是一些用人

单位容易“挖坑”的主要环节。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庭

法官邢蓓华告诉记者，目前用人单位在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可能存在以下不

规范行为——

要求劳动者签订空白劳动合同；入职

时不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入职后要求

劳动者倒签日期或合同期限；劳动合同中

未明确约定劳动报酬标准，或仅约定基本

工资数额，对于承诺的其他工资项目或福

利待遇在劳动合同中未有体现；不向劳动

者交付劳动合同文本，也不发放工作证等，

使得劳动者无法掌握劳动关系存续的证据

……

邢蓓华还特别提到，一些用人单位不

通过企业公账发放工资，而是通过公司法

定代表人、股东、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发放

工资，从而规避责任。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若公司通过个人

账户给员工发放工资，诉讼过程中，公司否

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称只是股东或资金

往来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劳动者

就很难证明存在劳动关系。”邢蓓华解释，

“通过个人账户发放工资，也不利于劳动者

查明工资标准。个人账户发放的资金是否

属于工资？这很难说明白。”

“劳动者一定要注意用人单位是否主

动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条款

是否与应聘时用人单位承诺的内容一致；

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竞业限制义务等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劳动合同条款中是否

存在不合法或不合理的内容等。”邢蓓华提

醒说。

《工人日报》刘友婷

3年前，小张入职深圳某机械生产公司，成为一名车间工人。为了避免员工流失，公司在与小张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加

了一条款，要求他5年内不得离职，否则要支付公司两万元违约金。几年来，小张数次想离开，但想到违约金，就不敢提

辞职的事。

这是近日深圳市人社局公布的一个案例。

“小张不知道，一般情况下员工辞职只要提前30天书面提出即可，用人单位无权阻拦，更不能随意设定工作年限、违

约金之类的内容。”深圳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最近，用人单位迎来招聘高峰。为避免劳动争议纠纷，劳动者在求职时，有哪些注意事项需牢记？对此，记者采访了

人社部门和法院，形成一份求职“锦囊”：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建立诚信劳动关系。

新华社 许舜达 黄筱

在杭州市东新路上的中通快递网点，

记者见到了29岁的快递员李大马。他来

自安徽阜阳，在杭州打工已有八九个年

头。他一直一个人奔波，直到遇到一只叫

“旺财”的小狗。

李大马回忆，那是在2017年3月的一

天，他在工作的快递网点附近，偶然遇见一

只流浪的小狗。

当时看着它又脏又瘦小的，李大马觉得

可怜，于是便去超市买了几根火腿肠喂它。“刚

开始，它不敢靠近我，后来我把火腿肠远远地

丢给它吃，没想到吃完后它就远远地跟着我。

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李大马说。

不忍心看着小狗继续流浪，李大马便收留

了它，将其带回家给它洗澡，并取名“旺财”。当

时，小狗大概只有几个月大，李大马把它养在宿

舍床底下，还用纸箱给它做了一个窝。

李大马说，靠着送快递，自己每个月也

有七八千元的收入。但为了省钱，他和另

外3个同事合租，摆了两张上下床。一个

10多平方米的狭小房间里，又增添了一位

“新房客”，却感觉更温馨。

每天，小李出门送快递，“旺财”就乖乖

坐上快递车一起出发。小李上楼收发快

递，“旺财”就蹲在快递车旁边守着包裹。

就这样，它成了李大马送快递的好伙伴。

李大马上楼收发货时财”就守在快递

车附近等待主人。

谈及为什么会带着“旺财”一起送起快

递，李大马说：“我早上出门，‘旺财’就会趴在

门口，眼巴巴地看我，想跟我一起出去，大概

是害怕再次遭到抛弃吧。而且，白天宿舍没

人，我也不太放心把‘旺财’单独关在屋里。”

“来，上车！”李大马拍拍快递三轮车的

座位，“旺财”就喜滋滋地一跃而上。作为

快递员，李大马很忙碌，平均每天要送400

多件包裹，可以装满2趟快递车。有时候自

己忙得顾不上吃午饭，李大马也会记得给

一同奔波的“旺财”买上两根火腿肠充饥。

“送快递嘛，一个人来来回回，很辛苦，

也很枯燥。有了‘旺财’的陪伴，我真的开

心不少。”李大马说，自己平均一个月要送

1万多件快递，算下来，“旺财”陪他送的快

递已经超过10万件了。

“如果它找不到我，就会一直在原地等

我，我只要在很远的地方呼唤它，它立马就

跑过来了。”李大马说，“旺财”非常懂事，不

会在屋里随便上厕所，也不会冲人乱叫。

李大马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狗，小时候

在老家也养过狗。记得每天放学回家，狗

都会在路口等他，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不过，因为房东不同意李大马在宿舍养

狗，不久前的春节，李大马不得已将“旺财”带

回了老家。李大马说，已经分开十多天了，每

每看到座位旁边空出的位置，回宿舍时看到

床下空空的纸箱，心里不免有点空落落的。

李大马说，老家农村过年放鞭炮，“旺

财”害怕放鞭炮的声音，吓得东躲西藏的。

自己6岁的儿子把“旺财”抱在怀里，让它

别害怕，俨然一个小主人的样子。

“现在它跟我儿子一起在老家，我很想

儿子，也很想它。”

有企业通过个人账户发工资规避劳动关系

年后招聘高峰到来，找工作警惕这些“坑”

快递小哥和“旺财”的故事

图为李大马带着“旺财”去送快递


